
109學年度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 

甄審甄試及單獨招生考試防疫因應注意事項 

一、 考試防疫措施處理原則 

（一）試場環境通風與消毒 

1.打開門窗，確保試場通風良好。 

2.試場人數安排，避免有擁擠之情形(以35人以下為原則)。 

3.試場需全數以酒精或稀釋漂白水消毒。 

4.間隔較長之休息時間（如午休時間），試場可視實際需求再次消毒。 

5.試場預備酒精或消毒器具，提供工作人員及考生清潔使用。 

6.術科測驗應於每次施測後，以酒精或稀釋漂白水將接觸性測驗器材(如:施測用球…

等)再次消毒。 

7.考試結束後，全數試場再次消毒。 

（二）考生旅遊史應事前主動通報 

1.事前請考生主動通報旅遊史：事先通知考生，在考試當日前14 天內，有二級流行地

區（二級流行地區，以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網站最新資料為準

https://www.cdc.gov.tw/）或中港澳的旅遊史，應主動通報。若為居家隔離及居家

檢疫者，請配合留在家中，不得應試；若為健康追蹤及自主健康管理者，則應至隔

離考場並全程配戴口罩應試。 

2.考試當日提醒：考試當日請學校張貼宣導公告，提醒考生應主動通報旅遊史。 

（三）健康管理 

1.體溫量測：於考試當日準備額溫槍等體溫量測器材，供考生量測體溫；試務工作人員

則皆需量測體溫。(體溫之標準依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最新公告為準) 

2.健康狀況說明及管理： 

（1）考生應落實自我健康狀況監測，並出具健康聲明切結書(範本如附件一)如有發燒

及咳嗽等呼吸道症狀，應主動告知監試人員，並應自備口罩且主動配戴後，方得

進入考試試場應試。 

（2）學校協助考生量測體溫時，如遇學生有發燒情形，應詢問其旅遊史及有無呼吸道

及腹瀉等症狀，並協助適當防護措施及引導就醫治療。 

3.健康工作人員及考生無需隨時配戴口罩。 

（四）隔離措施： 

1.掌握工作人員健康狀況及旅遊史，如有考試當日前 14 天內至二級流行地區或中港澳

的旅遊史，請居家隔離或居家檢疫，不能擔任試務工作人員並安排其他人員替代。 

2.請考生主動通報旅遊史，如考試當日前 14 天內有二級流行地區或中港澳的旅遊史，

且正在進行健康追蹤或自主健康管理者，請配合學校安排至隔離試場應試。 

3.設置隔離試場；考試當日應依試場規則及實際需求，啟用隔離試場。 

4.考試期間，如有考生發燒或咳嗽等呼吸道不適症狀，應詢問考生意願，並採取適當防

護措施、協助就醫或至隔離試場應試。 

5.陪同考試之人員或家長休息區，規劃於室外通風處。 



（五）醫療支援： 

1.學校醫護人員留意工作人員及考生身體狀況，協助處理考生突發傷病。 

2.監試人員全程留意考生身體狀況。 

3.準備消毒及備用口罩等防疫物質。 

二、 其他注意事項： 

（一）招生簡章或准考證加註注意事項： 

1.為配合量測體溫等防疫措施，請考生提前到達考場。 

2.若為居家隔離及居家檢疫者，請配合留在家中，不得應試，且無補考措施。 

（二）請監試人員與考生保持適當距離，且於考試開始前打開門窗注意環境通風。 

（三）將依本防疫計畫、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及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之「『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各級學校、幼兒園、實驗教育機構及

團體、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中心及托育機構因應中國大陸新型冠狀病毒肺炎疫情開

學前後之防護建議及健康管理措施」，以及試場規則辦理招生考試。 

三、疫情因應措施： 

（一）中央政府未宣布停止各招生管道辦理各項試務作業前，乃依照原定日程辦理試務，如

遇緊急狀況將於網站對外發佈應因措施並通知相關單位。 

（二）滯留海外之本國籍學生或經衛生福利疾病管制署列為居家隔離及居家檢疫者，於報名

期間如無法親自繳交書面報名資料者，可暫以委託、傳真、E-mail 等方式替代，但

考試當日乃需親自到場應考。 

（三）試務工作人員之安排，預排定多組備用人員，作為應變之用。 

（四）如遇部分學校停課時，將視停課之學校數，在不影響學生考試權益下配合調整考試命

題範圍。 



 

附件一 

 

健康聲明切結書（範本） 

 

  敝子弟         參加貴校舉辦之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

學輔導（甄審/甄試/單獨招生）考試，確定於109年○月○日（考試

當日前14日）以後未曾前往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局公告之二級以上流

行地區，亦非屬衛生福利部須「居家隔離」及「居家檢疫」之對象，

倘有不實，願自負相關法律上責任。 

 

 

 

此致 

○○○○○○○○○（學校全銜） 

 

 

                考生：       （簽章） 

 

                監護人：      （簽章） 

 


